动力伞运动管理办法
(体航管字〔 〕  号  年 月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全国动力伞运动的管理，促进动力伞运动发展，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确保飞行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航空体育运动管理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动力伞是指滑翔伞与一台小型动力推进器相组合，构成的超轻型软结构飞行器。 

　　第二章 管理机构 

　　第三条 受国家体委委托中国航空运动协会(以下简称中国航协)管理全国的动力伞运动。其职责是: 

　　(一)依据国家法律、政策和航空体育运动法规，制定开展动力伞运动的管理办法和其他相应规定; 

　　(二)制定动力伞运动的教学训练大纲和训练、竞赛规则，组织国内的集训和全国性的动力伞比赛; 

　　(三)制定动力伞运动的发展规划，增进国际交往，选拨优秀运动员，参加和承办国际及世界性的动力伞比赛; 

　　(四)对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航空运动协会的业务指导，审批有关开展动力伞运动的申请和报告，组织动力伞飞行实施技术的年检，负责《动力伞飞行员运动证书》、《动力伞教练员证书》和技术检查员的审批。 

　　(五)实施并监督检查开展动力伞运动的飞行安全工作。 

　　第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航空运动协会(以下简称省级航协)在当地政府体育主管部门的领导下管理本地区的动力伞运动，其职责是: 

　　(一)在中国航协的指导管理下积极推动动力伞运动在本地区的开展。 

　　(二)积极组织本地区动力伞运动的训练和竞赛，为国家培养优秀动力伞飞行运动员。 

　　(三)积极开展有偿飞行活动，为动力伞运动的发展，积累资金。 

　　(四)办理本地区动力伞俱乐部的登记，承办动力伞飞行的技术检查，协助中国航协搞好动力伞飞行技术的年检。 

　　(五)负责本地区空中飞行管制工作的业务联系，承办动力伞飞行计划的申请与报批。 

　　(六)监督检查动力伞运动的飞行安全。 

　　第三章 动力伞运动俱乐部 

　　第五条 动力伞运动俱乐部是组织开展动力伞运动的单位，开办动力伞运动俱乐部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符合国家法律、政策和航空运动协会章程的规定。 

　　(二)有符合本办法适航条件规定的动力伞。 

　　(三)具有一名以上符合本办法要求的动力伞飞行教练。 

　　(四)有开展动力伞飞行训练的场地和保障务件。 

　　第六条 具备第五条规定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在申请开办俱乐部时应向当地航协申请，尚未成立航协或无力审核该项运动的地区可直接向中国航协申请，获准后，向当地体育行政部门报批。并根据各自业务性质到当地民政或工商部门注册登记。 

　　第七条 申请开办俱本部的单位和个人，应向接受申请的航协提交下列文件和资料: 

　　(一)俱乐部负责人签署的开办申请; 

　　(二)俱乐部章程组织机构和领导成员名单; 

　　(三)俱乐部的名称及所在地址; 

　　(四)场地使用许可证; 

　　(五)指挥员、教员的简历及证明资料;中国航协颁发的证件。 

　　第八条 受理申请的航空运动协会应当在受理申请三十天内完成审核，并以书面形式作同意或不同意的答复。 

　　第九条 已经开办的俱乐部不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和申请、审批手续的，应当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条 俱乐部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遵守国家法律、政策和有关飞行的法规，积极开展动力伞活动; 

　　(二)组织俱乐部成员努力学习飞行理论知识，认真进行飞行训练，不断提高俱乐部的组织工作能力和飞行人员的飞行技术水平; 

　　(三)积极参加上级协会组织的集训和竞赛，争创优异成绩。积极开展有偿飞行活动，促进俱乐部的发展; 

　　(四)搞好动力伞的维护、保养和保管工作，做好飞行记录，使动力伞始终处于良好状态; 

　　(五)认真执行飞行计划申请报批制度，加强请示报告，严格遵守飞行条件的规定，确保动力伞的飞行安全。 

　　第四章 飞行人员 

　　第十一条 动力伞飞行人员包括:飞行学员、飞行员、飞行教员和飞行技术检查员。动力伞飞行人员应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严谨求实、雷励风行的工作作风，严格遵守航空法规和飞行纪律，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第十二条 动力伞飞行学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年满16周岁，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二)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当年体格检查合格证; 

　　(三)必须是取得B级以上技术标准的滑翔伞运动员或二级以上技术标准的飞机跳伞运动员; 

　　(四)持有中国航协颁发的《动力伞飞行记录本》。 

　　第十三条 动力伞飞行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本章第十二条申所列条件; 

　　(二)完成了动力伞教学训练大纲规定的训练内容和时间，经理论考试和飞行考试合格; 

　　(三)持有中国航协颁发的《动力伞飞行员运动证书》。飞行员参加飞行训练和比赛，特别是执行其它任务飞行时，必须携带此证书。 

　　第十四条 动力伞飞行教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本章第十三条中所列条件; 

　　(二)经过动力伞理论教学，飞行技术教学和教学法的考核合格; 

　　(三)持有中国航协颁发的《动力伞飞行教员证书》。组织实施动力伞教学时，必须携带此证书。没有取得此证书的人员，不得从事动力伞的教学工作。 

　　第十五条 动力伞飞行技术检查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本章第十四条中所列条件; 

　　(二)通过了悬挂滑翔委员会技术检查员资格审查; 

　　(三)持有中国航协颁发的《动力伞飞行技术检查员聘书》。实施动力伞飞行技术检查时，必须携带此证书。 

　　第十六条 申请办理《动力伞飞行员运动证书》和《动力伞飞行教员证书》办法: 

　　(一)完成了动力伞训练大纲规定内容和时间的动力伞飞行员，通过所在俱乐部向主管航协提出申请。 

　　(二)申请人填写《动力伞运动证书申请报名表》 

　　(三)由中国航协聘任的技术检查员进行考核，并在申请报名表上填写考核意见，上报主管省级航协。 

　　(四)省级航协签署意见后，上报中国航协批准。暂无地方协会的，可由俱乐部直接上报中国航协批准。 

　　第十七条 申办证书的动力伞飞行人员，需按规定交纳考核、办证费用。 

　　第五章 飞行条件 

　　第十八条 起飞场地条件: 

　　(一)场地平坦、开阔、无紊乱气流，面积通常不小于15O米×lO0米; 

　　(二)不影响起伞和助跑; 

　　(三)净空条件良好，起飞延长线上无影响起飞的障碍物; 

　　(四)有起飞不顺利时保证安全着陆的备份距离; 

　　第十九条 着陆场地条件: 

　　(一)场地平坦，无紊乱气流及影响着陆的障碍物; 

　　(二)不影响伞具的收装; 

　　(三)降落五边航线及廷长线上净空条件良好，有能够保证复飞的备份距离; 

　　第二十条 气象条件: 

　　(一)飞行区域内无降水; 

　　(二)飞行高度以下无云雾，水平能见度不小于1公里; 

　　(三)地面风速不大于5米/秒，空申风速不大于7米/秒。 

　　第二十一条 严禁动力伞飞入空中禁区，禁止动力伞夜间飞行，无水上飞行设备的动力伞，禁止在广阔水域上空飞行，无论在任何地形上空飞行时，飞行高度必须高于障碍物60米以上。 

　　第六章 装备器材管理 

　　第二十二条 动力伞的研制、生产与销售，必须持有中国航协和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联合审查签发的适航证明，产品检测证明，产品合格证明和产品使用、维护手册。 

　　第二十三条　进口动力伞，必须持有国际权威机构出具的适航证明和检测证明，并经中国航协型号认证后，方可使用。 

　　第二十四条 进口动力伞的国内代理商，必须到中国航协注册，方可办理经营手续。 

　　第二十五条 各俱乐部的动力伞，应报省级航协登记注册，并报中国航协备案，暂无地方航协地区的俱乐部，可直接报中国航协登记注册。未登记注册的动力伞，不得投入飞行。 

　　第二十六条 使用动力伞进行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应在登记注册时向主管航协声明，并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办理经营手续。 

　　第七章 安全规定 

　　第二十七条　动力伞飞行时，飞行员应使用与自己体重相匹配的动力伞伞衣，配备无线电双向能动通讯器材。 

　　第二十八条　动力伞飞行时，飞行员必须戴头盔，穿坚固轻便的飞行鞋，配带计时表和高度表。必要时还应穿戴防护和救生装备。 

　　第二十九条　未经审批，禁止动力伞在城市、人口稠密地区和宽阔水域上空飞行。 

　　第三十条 　动力伞飞行员必须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保人身意外险和第三者责任险。 

　　第三十一条 动力伞飞行员每年由中国航协进行一次年检，审核飞行员的飞行技术水平，并颁发新的证书。未经年检和年检不合格的飞行员不得进行除训练飞行以外的任何飞行，待补检合格后，再颁发证书。参加年检的飞行员，应按规定交纳年检费用。 

　　第三十二条 动力伞飞行发生事故，按一等:人员死亡;二等:人员重伤，动力伞报废;三等:人员骨折，动力伞严重损坏的等级标准，分别在12小时，24小时，72小时的时限里，由所在俱乐部经上级地方航空运动协会上报中国航协。各地方协会，应对二等以上事故进行事故调查。调查报告报中国航协和当地体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八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三条 对开展动力伞运动做出贡献的俱乐部和个人，审批成立俱乐部的航空运动协会应当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审批成立俱乐部的航空运动协会给予警告、限期改正、停飞整顿、收缴证书的处罚，有违反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应报国家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一)未经申请登记，擅自成立俱乐部的; 

　　(二)违反安全规定造成事故的; 

　　(三)无证飞行的; 

　　(四)不接受安全监督的。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本办法由国家体委发布实施并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